
一般纳税热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进项税额的项目

产品名称 一般纳税热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进项税额的项
目

公司名称 宏展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浦东新区商城路738号2509、2510室

联系电话 021-50862528 17701839713

产品详情

按有关规定，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限于下列在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1）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2）纳税人进口货物，从海关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3）购进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
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进项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进项税额=买价X扣除率

上述所称“买价，包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在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价款和按规定缴纳的
烟叶税。

（4）购进或销售货物以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支付运输费用的，按照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费用
金额和7%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进项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进项税额=运输费用金额X扣除率

上述所称“运输费用金额”，是指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费用（包括铁路临管线及铁路专线运
输费用）、建设基金，不包括装卸费、保险费等其他杂费。

（5）混合销售行为依照《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5条规定应当缴纳增值税的，该混合销售行为所
涉及的非增值税应税劳务所用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符合《增值税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的，准予从销项
税额中抵扣。

准予抵扣的项目和扣除率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



2、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进项税额的项目

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按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1）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
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前述所称“增值税扣税凭证”，是指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和
农产品销售发票以及运输费用结算单据。

（2）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进项
税额。

此处所称“购进货物”，不包括既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不含免征增值税项目）也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
目、免征增值税（以下简称免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固定资产。所称“固定资产”，是指
使用期限超过12个月的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等。所称“
非增值税应税项目”，是指提供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

（3）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

（4）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

前列（3）、（4）所称“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霉烂变质的损失。

（5）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纳税人自用消费品的进项税额，如纳税人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
托车、汽车、游艇，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6）前列第（2）项至第（5）项规定的货物的运输费用和销售免税货物的运输费用计算的进项税额。

此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
增值税专用发票：（1）一般纳税人会计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2）除《增值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29条规定外，纳税人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未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
定手续的。

纳税人发生了按规定不允许抵扣而已经抵扣进项税额的行为的，应当将该进项税额从当期发生的进项税
额中扣减。无法确定该进项税额的，按当期实际成本计算应扣减的进项税额。

一般纳税人兼营免税项目或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而无法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的，按下列公式计算不得
抵扣的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月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X（当月免税项目销售额、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业额
合计十当月全部销售额、营业额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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